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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年龄要求六周岁

（即 2001年 8月 31日以
前出生）。任何学校不得招
收不足年龄的儿童入学。按
照残疾儿童随班就读的政
策，具有学习能力和自理能
力的残疾儿童为正常招生
对象，其入学年龄可针对具

体情况放宽到 7周岁或 8
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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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龄儿童入学应具有所

在施教区家庭正式常住户
口，其户口原则上应随父母
（法定监护人）在同一户籍，
户籍与常住地（房屋所有权
证或房屋租赁证）一致。

适龄儿童与监护人不在
同一户籍，或户籍与住房

（产权证）不相符的，由区
教育局按规定统筹安排学

校就读。
适龄儿童监护人员根据

区教育局划定的学校施教
范围，在统一的报名时间内
到学校报名。报名时需出具
监护人及适龄子女在本施
教区的户口簿、房产证（或
租赁证）以及儿童出生证、
预防接种证明等有关材料。

办理手续时，学校可了解儿
童有关情况，但不得进行智
商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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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新生每班以 42

人左右为宜。省实验小学一
年级每班原则上不超过 45
人。小班化实验学校一年级
每班学额尽可能控制在 25
人左右。

进城务工农民的子女入
学监护人需提出申请，凭政

府有关部门颁发的务工证、
暂住证、计划生育证明等有

关证件，到区教育局指定的
学校报名就读。

残疾儿童到施教区学校
随班就读或进入特殊教育
学校学习，应尊重家长的选
择，任何学校不得拒收施教
区内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
入学。 1%23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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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关区初中义务教育学
位实行 “按施教区免试入

学”的方法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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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人员子女在流入地

接受初中义务教育，其父母
（法定监护人） 需提出申
请，于 6月 2－7日到区教
育局指定的学校报名登记
登记时需提供以下材料:

1.未接受完义务教育，
提供相关小学的学籍材料；

2．随父母（法定监护人）
在下关区暂住，户口簿、父
母（法定监护人）及子女在
下关区的暂住证；3． 政府
有关部门颁发的子女法定

监护人的务工证等在宁相
对稳定工作的证件、证明；

4．符合流入地计划生育政
策的有关证明。

2007年凡符合以上规定

的外来人口子女，到五塘中
学、滨江中学、40中学报名
登记，三所中学7月10前将
外来人口子女入学录取名册
报教育局初教科审核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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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求真中学（原育英

三外）招生分为电脑派位和
自主招生两种形式，招生比例
为6:4。自主招生不得以任何
形式的考试选拔方法确定扩
招对象，收费工作要严格按照
规定的标准执行。民办求真
中学招生电脑派位计划数96

名（不含自主招生人数）。
民办求真中学招生电脑

派位的要求是:学生填报志
愿后，报名人数超过计划数
采取电脑派位、等额录取，
报名人数未超过计划数实
行全额录取。6月24日，下

关区教育局使用全市统一
程序进行民办求真中学的
招生电脑派位工作，派位结
果当场公布，区教育局现场
与学校办理录取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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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招收特长生资格的

中学可以招收一定的特长
生，特长生仅限于科技、艺
术、体育类，其他学科一律

不得举办特长班。5月底前
各校完成特长生的录取工
作，并将录取结果张榜公
布，录取名册报市教育局体
卫艺处、市招办及区教育局
初教科备案。被录取的科
技、艺术、体育类特长生不

再参加义务教育学位的派
定和民办学校电脑派位工
作，其他学校也不得录取。

十二中初中部的“爱心

班”今年继续招生，招生计
划为一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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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符合初中招生条件

的应届在籍小学毕业生都必
须履行报名手续。具体规定
为年龄在15周岁以内 （即
1992年9月1日以后出生）
的具有下关户籍，在下关实
际居住的应届小学毕业生。

符合报名条件的在下关

区属小学就读的小学毕业
生，由各小学持汇总名册到
区教育局初教科再审后，小
学履行集体报名。

全家户口在本区而在外
区就读的应届小学毕业生，
经区教育局审核后持就读
“借读” 通知单和户口簿、

住房证于 4月 20至 22日
到区教育局初教科登记、审
核、报名。

全家户口在外区而在本
区就读的应届小学毕业生，
其监护人可持就读小学毕

业证明和户口簿、住房证到
毕业生户口所在的区县教
育局报名。

外省市借读生中符合江
苏省学籍管理借读条件的应
届毕业生，若需要在本区中
学继续借读，可向有关中学

递交借读申请和《小学学籍
通知单》，中学登记造册于7
月 1日前报区教育局核准，
中学向教育局集体补报名。

具有本区内家庭常住正
式户口 （与父母户口同
簿），且实际居住地与户口

一致，按施教区分配中学。
毕业生全家无产权（或正式
租赁房），户口与实际居住
地分离的等不符合户籍审

核规定的毕业生如本施教
区学额已满则由区教育局
统一安排，相关中学和毕业
生都应服从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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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户口原则上应与

父母（法定监护人）在同一
户籍，户籍与常住地、房屋所
有权证一致。没有丧失学习
能力和自理能力的残疾儿童
为正常招生对象，升入施教
区初中学校随班就读。寄宿
制班原则上招收非本施教区

的学生，或本施教区内因家
庭原因需要寄宿的学生。

今年化工厂中学施教区
内的学生仍可在化工厂中学
和华电中学两所中学中任选
一所；烷基苯厂中学施教区
内的学生仍可在烷基苯厂中

学和仙林中学两所中学中任
选一所。化工厂中学施教区
内的学生选择到华电中学，
烷基苯厂中学施教区内的学
生选择到仙林中学，均视为
本施教区内生源。志愿一经
选定，一律不得变更。

属下面三种情况之一的
应届小学毕业生并持有相应
的证明，按正常入学办理:

1、毕业生户口随父母中
的一方在施教区常住，但父
母中的另一方是不在本市的
现役军人（含武警）、在外地

工作、务农或出国定居；父母
离异，毕业生户口随法定监
护人在施教区常住。

2、毕业生户口随爷爷、
奶奶或外公、外婆在施教区
常住的，其父母双方都是不
在本市的现役军人 （含武

警） 及公派出国工作的专
家、技术人员。

毕业生户口随父母户口
在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处
落户的，其父母双方均未购
房或未分配住房并实际常
住、户口从未迁移过的。

3、毕业生户口单立，其
父母是不在本市的现役军人

（含武警）且户口与实际居
住地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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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霞区内拆迁的毕业生

家庭，在政府指定的拆迁安
置地已购房，但因政策等原
因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
应出具相关部门证明、材料，
在拆迁安置地施教区入学；
在其他地区购房，因政策等

原因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
的，应出具相关部门证明、材
料，由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入
学；由于特殊原因尚未重新
购房，应出具相关部门证明、
材料，原则上仍在毕业生全
家原户籍所在施教区就读，

就读确有困难的，由区教育
局统筹协调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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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

学，由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
护人向区教育局提出申请并
出具相关有效证明，符合条
件的由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到
指定的初中学校就读，其所
承担的学校收费项目和标准
与本施教区内的学生相同。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不参加电
脑派位报名。

在栖霞区小升初工作实
施办法正式向社会公布后，
毕业生户口在本区内迁移
的，原则上在原户口所在施
教区就读，就读确有困难的

或由外区迁入栖霞区的，由
区教育局统筹协调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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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栖霞区就读的本区户

口应届小学毕业生于 6月 1
日前在就读小学进行升学报
名，填写报名登记表。

需要在栖霞区初中学校
借读的应届小学毕业生，须

在 6月 12日前联系好借读
学校，填写有关表格，6月

12日由借读初中学校一并
报至区教育局普教科。6月
22日，区教育局给本区的应
届小学毕业生发放《公办初
中学校义务教育学位通知
单》，并规定报到时间，逾期
不报到视为自动放弃处理。

借读学生三年后中考不得享
受热点普通高中指标生的申
报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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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学校的招生实行免

试入学的招生办法。义务教
育学位派定后，学生如有择
校需求，在栖霞区就读的本
区户口的应届小学毕业生于
6月 1日 -2日在毕业小学
领取择校志愿表，选报一所
民办学校或南京外国语学

校。志愿填报完毕交还学校，
学校负责将学生的志愿信息
输入电脑，并打印出一式两
份核对表，学生家长核对无
误后须在核对表上签字认
可，交一份给学校，另一份本
人留存。核对表交还学校后

一律不得更改志愿。若违反
操作规定，所填志愿一律无
效，并追究有关当事人责任。

在外区借读的栖霞区户
口的应届小学毕业生，于 6
月 1日 -2日在迈皋桥街 4
号 （迈皋桥中心小学内）进

行择校报名。非栖霞区户口
的借读生应在规定的时间回
户籍所在区县教育局填报择
校志愿表。已经被特色学校
录取的特长生不再参加义务
教育学位的派定和择校报
名，其他学校也不得录取。

今年，栖霞区地域内有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和南江中学两所民办初中学
校参加民办学校电脑派位。
凡报名人数超过电脑派位计
划数的，采取电脑随机派位、
等额录取新生的招生办法；

报名人数未超过电脑派位计
划数的民办学校实行全额录
取，未完成的电脑派位招生
计划可转入自主招生计划。
栖霞区教育局于 6月 24日
按照市教育局统一规定的程
序进行电脑派位。电脑派位

结束后，区教育局现场办理
民办学校录取审批手续。

此外，6月下旬小学将进
行毕业考试，7月 29日公办
初中学校学生报到，8月 1
日各初中学校张榜公布新生
录取名单。 1k�3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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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关区初中义务教育学
位实行 “按施教区免试入

学”的方法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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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人员子女在流入地

接受初中义务教育，其父母
（法定监护人） 需提出申
请，于 6月 2－7日到区教
育局指定的学校报名登记
登记时需提供以下材料:

1.未接受完义务教育，
提供相关小学的学籍材料；

2．随父母（法定监护人）
在下关区暂住，户口簿、父
母（法定监护人）及子女在
下关区的暂住证；3． 政府
有关部门颁发的子女法定

监护人的务工证等在宁相
对稳定工作的证件、证明；

4．符合流入地计划生育政
策的有关证明。

2007年凡符合以上规定

的外来人口子女，到五塘中
学、滨江中学、40中学报名
登记，三所中学7月10前将
外来人口子女入学录取名册
报教育局初教科审核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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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求真中学（原育英

三外）招生分为电脑派位和
自主招生两种形式，招生比例
为6:4。自主招生不得以任何
形式的考试选拔方法确定扩
招对象，收费工作要严格按照
规定的标准执行。民办求真
中学招生电脑派位计划数96

名（不含自主招生人数）。
民办求真中学招生电脑

派位的要求是:学生填报志
愿后，报名人数超过计划数
采取电脑派位、等额录取，
报名人数未超过计划数实
行全额录取。6月24日，下

关区教育局使用全市统一
程序进行民办求真中学的
招生电脑派位工作，派位结
果当场公布，区教育局现场
与学校办理录取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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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招收特长生资格的

中学可以招收一定的特长
生，特长生仅限于科技、艺
术、体育类，其他学科一律

不得举办特长班。5月底前
各校完成特长生的录取工
作，并将录取结果张榜公
布，录取名册报市教育局体
卫艺处、市招办及区教育局
初教科备案。被录取的科
技、艺术、体育类特长生不

再参加义务教育学位的派
定和民办学校电脑派位工
作，其他学校也不得录取。

十二中初中部的“爱心

班”今年继续招生，招生计
划为一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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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符合初中招生条件

的应届在籍小学毕业生都必
须履行报名手续。具体规定
为年龄在15周岁以内 （即
1992年9月1日以后出生）
的具有下关户籍，在下关实
际居住的应届小学毕业生。

符合报名条件的在下关

区属小学就读的小学毕业
生，由各小学持汇总名册到
区教育局初教科再审后，小
学履行集体报名。

全家户口在本区而在外
区就读的应届小学毕业生，
经区教育局审核后持就读
“借读” 通知单和户口簿、

住房证于 4月 20至 22日
到区教育局初教科登记、审
核、报名。

全家户口在外区而在本
区就读的应届小学毕业生，
其监护人可持就读小学毕

业证明和户口簿、住房证到
毕业生户口所在的区县教
育局报名。

外省市借读生中符合江
苏省学籍管理借读条件的应
届毕业生，若需要在本区中
学继续借读，可向有关中学

递交借读申请和《小学学籍
通知单》，中学登记造册于7
月 1日前报区教育局核准，
中学向教育局集体补报名。

具有本区内家庭常住正
式户口 （与父母户口同
簿），且实际居住地与户口

一致，按施教区分配中学。
毕业生全家无产权（或正式
租赁房），户口与实际居住
地分离的等不符合户籍审

核规定的毕业生如本施教
区学额已满则由区教育局
统一安排，相关中学和毕业
生都应服从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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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关区初中义务教育学
位实行 “按施教区免试入

学”的方法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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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人员子女在流入地

接受初中义务教育，其父母
（法定监护人） 需提出申
请，于 6月 2－7日到区教
育局指定的学校报名登记
登记时需提供以下材料:

1.未接受完义务教育，
提供相关小学的学籍材料；

2．随父母（法定监护人）
在下关区暂住，户口簿、父
母（法定监护人）及子女在
下关区的暂住证；3． 政府
有关部门颁发的子女法定

监护人的务工证等在宁相
对稳定工作的证件、证明；

4．符合流入地计划生育政
策的有关证明。

2007年凡符合以上规定

的外来人口子女，到五塘中
学、滨江中学、40中学报名
登记，三所中学7月10前将
外来人口子女入学录取名册
报教育局初教科审核盖章。

Dd"e;<

民办求真中学（原育英

三外）招生分为电脑派位和
自主招生两种形式，招生比例
为6:4。自主招生不得以任何
形式的考试选拔方法确定扩
招对象，收费工作要严格按照
规定的标准执行。民办求真
中学招生电脑派位计划数96

名（不含自主招生人数）。
民办求真中学招生电脑

派位的要求是:学生填报志
愿后，报名人数超过计划数
采取电脑派位、等额录取，
报名人数未超过计划数实
行全额录取。6月24日，下

关区教育局使用全市统一
程序进行民办求真中学的
招生电脑派位工作，派位结
果当场公布，区教育局现场
与学校办理录取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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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招收特长生资格的

中学可以招收一定的特长
生，特长生仅限于科技、艺
术、体育类，其他学科一律

不得举办特长班。5月底前
各校完成特长生的录取工
作，并将录取结果张榜公
布，录取名册报市教育局体
卫艺处、市招办及区教育局
初教科备案。被录取的科
技、艺术、体育类特长生不

再参加义务教育学位的派
定和民办学校电脑派位工
作，其他学校也不得录取。

十二中初中部的“爱心

班”今年继续招生，招生计
划为一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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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符合初中招生条件

的应届在籍小学毕业生都必
须履行报名手续。具体规定
为年龄在15周岁以内 （即
1992年9月1日以后出生）
的具有下关户籍，在下关实
际居住的应届小学毕业生。

符合报名条件的在下关

区属小学就读的小学毕业
生，由各小学持汇总名册到
区教育局初教科再审后，小
学履行集体报名。

全家户口在本区而在外
区就读的应届小学毕业生，
经区教育局审核后持就读
“借读” 通知单和户口簿、

住房证于 4月 20至 22日
到区教育局初教科登记、审
核、报名。

全家户口在外区而在本
区就读的应届小学毕业生，
其监护人可持就读小学毕

业证明和户口簿、住房证到
毕业生户口所在的区县教
育局报名。

外省市借读生中符合江
苏省学籍管理借读条件的应
届毕业生，若需要在本区中
学继续借读，可向有关中学

递交借读申请和《小学学籍
通知单》，中学登记造册于7
月 1日前报区教育局核准，
中学向教育局集体补报名。

具有本区内家庭常住正
式户口 （与父母户口同
簿），且实际居住地与户口

一致，按施教区分配中学。
毕业生全家无产权（或正式
租赁房），户口与实际居住
地分离的等不符合户籍审

核规定的毕业生如本施教
区学额已满则由区教育局
统一安排，相关中学和毕业
生都应服从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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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关区初中义务教育学
位实行 “按施教区免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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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人员子女在流入地

接受初中义务教育，其父母
（法定监护人） 需提出申
请，于 6月 2－7日到区教
育局指定的学校报名登记
登记时需提供以下材料:

1.未接受完义务教育，
提供相关小学的学籍材料；

2．随父母（法定监护人）
在下关区暂住，户口簿、父
母（法定监护人）及子女在
下关区的暂住证；3． 政府
有关部门颁发的子女法定

监护人的务工证等在宁相
对稳定工作的证件、证明；

4．符合流入地计划生育政
策的有关证明。

2007年凡符合以上规定

的外来人口子女，到五塘中
学、滨江中学、40中学报名
登记，三所中学7月10前将
外来人口子女入学录取名册
报教育局初教科审核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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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求真中学（原育英

三外）招生分为电脑派位和
自主招生两种形式，招生比例
为6:4。自主招生不得以任何
形式的考试选拔方法确定扩
招对象，收费工作要严格按照
规定的标准执行。民办求真
中学招生电脑派位计划数96

名（不含自主招生人数）。
民办求真中学招生电脑

派位的要求是:学生填报志
愿后，报名人数超过计划数
采取电脑派位、等额录取，
报名人数未超过计划数实
行全额录取。6月24日，下

关区教育局使用全市统一
程序进行民办求真中学的
招生电脑派位工作，派位结
果当场公布，区教育局现场
与学校办理录取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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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招收特长生资格的

中学可以招收一定的特长
生，特长生仅限于科技、艺
术、体育类，其他学科一律

不得举办特长班。5月底前
各校完成特长生的录取工
作，并将录取结果张榜公
布，录取名册报市教育局体
卫艺处、市招办及区教育局
初教科备案。被录取的科
技、艺术、体育类特长生不

再参加义务教育学位的派
定和民办学校电脑派位工
作，其他学校也不得录取。

十二中初中部的“爱心

班”今年继续招生，招生计
划为一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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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符合初中招生条件

的应届在籍小学毕业生都必
须履行报名手续。具体规定
为年龄在15周岁以内 （即
1992年9月1日以后出生）
的具有下关户籍，在下关实
际居住的应届小学毕业生。

符合报名条件的在下关

区属小学就读的小学毕业
生，由各小学持汇总名册到
区教育局初教科再审后，小
学履行集体报名。

全家户口在本区而在外
区就读的应届小学毕业生，
经区教育局审核后持就读
“借读” 通知单和户口簿、

住房证于 4月 20至 22日
到区教育局初教科登记、审
核、报名。

全家户口在外区而在本
区就读的应届小学毕业生，
其监护人可持就读小学毕

业证明和户口簿、住房证到
毕业生户口所在的区县教
育局报名。

外省市借读生中符合江
苏省学籍管理借读条件的应
届毕业生，若需要在本区中
学继续借读，可向有关中学

递交借读申请和《小学学籍
通知单》，中学登记造册于7
月 1日前报区教育局核准，
中学向教育局集体补报名。

具有本区内家庭常住正
式户口 （与父母户口同
簿），且实际居住地与户口

一致，按施教区分配中学。
毕业生全家无产权（或正式
租赁房），户口与实际居住
地分离的等不符合户籍审

核规定的毕业生如本施教
区学额已满则由区教育局
统一安排，相关中学和毕业
生都应服从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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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关区初中义务教育学
位实行 “按施教区免试入

学”的方法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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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人员子女在流入地

接受初中义务教育，其父母
（法定监护人） 需提出申
请，于 6月 2－7日到区教
育局指定的学校报名登记
登记时需提供以下材料:

1.未接受完义务教育，
提供相关小学的学籍材料；

2．随父母（法定监护人）
在下关区暂住，户口簿、父
母（法定监护人）及子女在
下关区的暂住证；3． 政府
有关部门颁发的子女法定

监护人的务工证等在宁相
对稳定工作的证件、证明；

4．符合流入地计划生育政
策的有关证明。

2007年凡符合以上规定

的外来人口子女，到五塘中
学、滨江中学、40中学报名
登记，三所中学7月10前将
外来人口子女入学录取名册
报教育局初教科审核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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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求真中学（原育英

三外）招生分为电脑派位和
自主招生两种形式，招生比例
为6:4。自主招生不得以任何
形式的考试选拔方法确定扩
招对象，收费工作要严格按照
规定的标准执行。民办求真
中学招生电脑派位计划数96

名（不含自主招生人数）。
民办求真中学招生电脑

派位的要求是:学生填报志
愿后，报名人数超过计划数
采取电脑派位、等额录取，
报名人数未超过计划数实
行全额录取。6月24日，下

关区教育局使用全市统一
程序进行民办求真中学的
招生电脑派位工作，派位结
果当场公布，区教育局现场
与学校办理录取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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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招收特长生资格的

中学可以招收一定的特长
生，特长生仅限于科技、艺
术、体育类，其他学科一律

不得举办特长班。5月底前
各校完成特长生的录取工
作，并将录取结果张榜公
布，录取名册报市教育局体
卫艺处、市招办及区教育局
初教科备案。被录取的科
技、艺术、体育类特长生不

再参加义务教育学位的派
定和民办学校电脑派位工
作，其他学校也不得录取。

十二中初中部的“爱心

班”今年继续招生，招生计
划为一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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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符合初中招生条件

的应届在籍小学毕业生都必
须履行报名手续。具体规定
为年龄在15周岁以内 （即
1992年9月1日以后出生）
的具有下关户籍，在下关实
际居住的应届小学毕业生。

符合报名条件的在下关

区属小学就读的小学毕业
生，由各小学持汇总名册到
区教育局初教科再审后，小
学履行集体报名。

全家户口在本区而在外
区就读的应届小学毕业生，
经区教育局审核后持就读
“借读” 通知单和户口簿、

住房证于 4月 20至 22日
到区教育局初教科登记、审
核、报名。

全家户口在外区而在本
区就读的应届小学毕业生，
其监护人可持就读小学毕

业证明和户口簿、住房证到
毕业生户口所在的区县教
育局报名。

外省市借读生中符合江
苏省学籍管理借读条件的应
届毕业生，若需要在本区中
学继续借读，可向有关中学

递交借读申请和《小学学籍
通知单》，中学登记造册于7
月 1日前报区教育局核准，
中学向教育局集体补报名。

具有本区内家庭常住正
式户口 （与父母户口同
簿），且实际居住地与户口

一致，按施教区分配中学。
毕业生全家无产权（或正式
租赁房），户口与实际居住
地分离的等不符合户籍审

核规定的毕业生如本施教
区学额已满则由区教育局
统一安排，相关中学和毕业
生都应服从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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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关区初中义务教育学
位实行 “按施教区免试入

学”的方法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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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人员子女在流入地

接受初中义务教育，其父母
（法定监护人） 需提出申
请，于 6月 2－7日到区教
育局指定的学校报名登记
登记时需提供以下材料:

1.未接受完义务教育，
提供相关小学的学籍材料；

2．随父母（法定监护人）
在下关区暂住，户口簿、父
母（法定监护人）及子女在
下关区的暂住证；3． 政府
有关部门颁发的子女法定

监护人的务工证等在宁相
对稳定工作的证件、证明；

4．符合流入地计划生育政
策的有关证明。

2007年凡符合以上规定

的外来人口子女，到五塘中
学、滨江中学、40中学报名
登记，三所中学7月10前将
外来人口子女入学录取名册
报教育局初教科审核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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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求真中学（原育英

三外）招生分为电脑派位和
自主招生两种形式，招生比例
为6:4。自主招生不得以任何
形式的考试选拔方法确定扩
招对象，收费工作要严格按照
规定的标准执行。民办求真
中学招生电脑派位计划数96

名（不含自主招生人数）。
民办求真中学招生电脑

派位的要求是:学生填报志
愿后，报名人数超过计划数
采取电脑派位、等额录取，
报名人数未超过计划数实
行全额录取。6月24日，下

关区教育局使用全市统一
程序进行民办求真中学的
招生电脑派位工作，派位结
果当场公布，区教育局现场
与学校办理录取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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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招收特长生资格的

中学可以招收一定的特长
生，特长生仅限于科技、艺
术、体育类，其他学科一律

不得举办特长班。5月底前
各校完成特长生的录取工
作，并将录取结果张榜公
布，录取名册报市教育局体
卫艺处、市招办及区教育局
初教科备案。被录取的科
技、艺术、体育类特长生不

再参加义务教育学位的派
定和民办学校电脑派位工
作，其他学校也不得录取。

十二中初中部的“爱心

班”今年继续招生，招生计
划为一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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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符合初中招生条件

的应届在籍小学毕业生都必
须履行报名手续。具体规定
为年龄在15周岁以内 （即
1992年9月1日以后出生）
的具有下关户籍，在下关实
际居住的应届小学毕业生。

符合报名条件的在下关

区属小学就读的小学毕业
生，由各小学持汇总名册到
区教育局初教科再审后，小
学履行集体报名。

全家户口在本区而在外
区就读的应届小学毕业生，
经区教育局审核后持就读
“借读” 通知单和户口簿、

住房证于 4月 20至 22日
到区教育局初教科登记、审
核、报名。

全家户口在外区而在本
区就读的应届小学毕业生，
其监护人可持就读小学毕

业证明和户口簿、住房证到
毕业生户口所在的区县教
育局报名。

外省市借读生中符合江
苏省学籍管理借读条件的应
届毕业生，若需要在本区中
学继续借读，可向有关中学

递交借读申请和《小学学籍
通知单》，中学登记造册于7
月 1日前报区教育局核准，
中学向教育局集体补报名。

具有本区内家庭常住正
式户口 （与父母户口同
簿），且实际居住地与户口

一致，按施教区分配中学。
毕业生全家无产权（或正式
租赁房），户口与实际居住
地分离的等不符合户籍审

核规定的毕业生如本施教
区学额已满则由区教育局
统一安排，相关中学和毕业
生都应服从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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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年龄要求六周岁

（即 2001年 8月 31日以
前出生）。任何学校不得招
收不足年龄的儿童入学。按
照残疾儿童随班就读的政
策，具有学习能力和自理能
力的残疾儿童为正常招生
对象，其入学年龄可针对具

体情况放宽到 7周岁或 8
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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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龄儿童入学应具有所

在施教区家庭正式常住户
口，其户口原则上应随父母
（法定监护人）在同一户籍，
户籍与常住地（房屋所有权
证或房屋租赁证）一致。

适龄儿童与监护人不在
同一户籍，或户籍与住房

（产权证）不相符的，由区
教育局按规定统筹安排学

校就读。
适龄儿童监护人员根据

区教育局划定的学校施教
范围，在统一的报名时间内
到学校报名。报名时需出具
监护人及适龄子女在本施
教区的户口簿、房产证（或
租赁证）以及儿童出生证、
预防接种证明等有关材料。

办理手续时，学校可了解儿
童有关情况，但不得进行智
商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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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新生每班以 42

人左右为宜。省实验小学一
年级每班原则上不超过 45
人。小班化实验学校一年级
每班学额尽可能控制在 25
人左右。

进城务工农民的子女入
学监护人需提出申请，凭政

府有关部门颁发的务工证、
暂住证、计划生育证明等有

关证件，到区教育局指定的
学校报名就读。

残疾儿童到施教区学校
随班就读或进入特殊教育
学校学习，应尊重家长的选
择，任何学校不得拒收施教
区内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
入学。 1q23 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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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户口原则上应与

父母（法定监护人）在同一
户籍，户籍与常住地、房屋所
有权证一致。没有丧失学习
能力和自理能力的残疾儿童
为正常招生对象，升入施教
区初中学校随班就读。寄宿
制班原则上招收非本施教区

的学生，或本施教区内因家
庭原因需要寄宿的学生。

今年化工厂中学施教区
内的学生仍可在化工厂中学
和华电中学两所中学中任选
一所；烷基苯厂中学施教区
内的学生仍可在烷基苯厂中

学和仙林中学两所中学中任
选一所。化工厂中学施教区
内的学生选择到华电中学，
烷基苯厂中学施教区内的学
生选择到仙林中学，均视为
本施教区内生源。志愿一经
选定，一律不得变更。

属下面三种情况之一的
应届小学毕业生并持有相应
的证明，按正常入学办理:

1、毕业生户口随父母中
的一方在施教区常住，但父
母中的另一方是不在本市的
现役军人（含武警）、在外地

工作、务农或出国定居；父母
离异，毕业生户口随法定监
护人在施教区常住。

2、毕业生户口随爷爷、
奶奶或外公、外婆在施教区
常住的，其父母双方都是不
在本市的现役军人 （含武

警） 及公派出国工作的专
家、技术人员。

毕业生户口随父母户口
在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处
落户的，其父母双方均未购
房或未分配住房并实际常
住、户口从未迁移过的。

3、毕业生户口单立，其
父母是不在本市的现役军人

（含武警）且户口与实际居
住地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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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霞区内拆迁的毕业生

家庭，在政府指定的拆迁安
置地已购房，但因政策等原
因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
应出具相关部门证明、材料，
在拆迁安置地施教区入学；
在其他地区购房，因政策等

原因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
的，应出具相关部门证明、材
料，由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入
学；由于特殊原因尚未重新
购房，应出具相关部门证明、
材料，原则上仍在毕业生全
家原户籍所在施教区就读，

就读确有困难的，由区教育
局统筹协调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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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

学，由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
护人向区教育局提出申请并
出具相关有效证明，符合条
件的由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到
指定的初中学校就读，其所
承担的学校收费项目和标准
与本施教区内的学生相同。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不参加电
脑派位报名。

在栖霞区小升初工作实
施办法正式向社会公布后，
毕业生户口在本区内迁移
的，原则上在原户口所在施
教区就读，就读确有困难的

或由外区迁入栖霞区的，由
区教育局统筹协调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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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栖霞区就读的本区户

口应届小学毕业生于 6月 1
日前在就读小学进行升学报
名，填写报名登记表。

需要在栖霞区初中学校
借读的应届小学毕业生，须

在 6月 12日前联系好借读
学校，填写有关表格，6月

12日由借读初中学校一并
报至区教育局普教科。6月
22日，区教育局给本区的应
届小学毕业生发放《公办初
中学校义务教育学位通知
单》，并规定报到时间，逾期
不报到视为自动放弃处理。

借读学生三年后中考不得享
受热点普通高中指标生的申
报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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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学校的招生实行免

试入学的招生办法。义务教
育学位派定后，学生如有择
校需求，在栖霞区就读的本
区户口的应届小学毕业生于
6月 1日 -2日在毕业小学
领取择校志愿表，选报一所
民办学校或南京外国语学

校。志愿填报完毕交还学校，
学校负责将学生的志愿信息
输入电脑，并打印出一式两
份核对表，学生家长核对无
误后须在核对表上签字认
可，交一份给学校，另一份本
人留存。核对表交还学校后

一律不得更改志愿。若违反
操作规定，所填志愿一律无
效，并追究有关当事人责任。

在外区借读的栖霞区户
口的应届小学毕业生，于 6
月 1日 -2日在迈皋桥街 4
号 （迈皋桥中心小学内）进

行择校报名。非栖霞区户口
的借读生应在规定的时间回
户籍所在区县教育局填报择
校志愿表。已经被特色学校
录取的特长生不再参加义务
教育学位的派定和择校报
名，其他学校也不得录取。

今年，栖霞区地域内有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和南江中学两所民办初中学
校参加民办学校电脑派位。
凡报名人数超过电脑派位计
划数的，采取电脑随机派位、
等额录取新生的招生办法；

报名人数未超过电脑派位计
划数的民办学校实行全额录
取，未完成的电脑派位招生
计划可转入自主招生计划。
栖霞区教育局于 6月 24日
按照市教育局统一规定的程
序进行电脑派位。电脑派位

结束后，区教育局现场办理
民办学校录取审批手续。

此外，6月下旬小学将进
行毕业考试，7月 29日公办
初中学校学生报到，8月 1
日各初中学校张榜公布新生
录取名单。 1k23 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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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由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
护人向区教育局提出申请并
出具相关有效证明，符合条
件的由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到
指定的初中学校就读，其所
承担的学校收费项目和标准
与本施教区内的学生相同。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不参加电
脑派位报名。

在栖霞区小升初工作实
施办法正式向社会公布后，
毕业生户口在本区内迁移
的，原则上在原户口所在施
教区就读，就读确有困难的

或由外区迁入栖霞区的，由
区教育局统筹协调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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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栖霞区就读的本区户

口应届小学毕业生于 6月 1
日前在就读小学进行升学报
名，填写报名登记表。

需要在栖霞区初中学校
借读的应届小学毕业生，须

在 6月 12日前联系好借读
学校，填写有关表格，6月

12日由借读初中学校一并
报至区教育局普教科。6月
22日，区教育局给本区的应
届小学毕业生发放《公办初
中学校义务教育学位通知
单》，并规定报到时间，逾期
不报到视为自动放弃处理。

借读学生三年后中考不得享
受热点普通高中指标生的申
报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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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学校的招生实行免

试入学的招生办法。义务教
育学位派定后，学生如有择
校需求，在栖霞区就读的本
区户口的应届小学毕业生于
6月 1日 -2日在毕业小学
领取择校志愿表，选报一所
民办学校或南京外国语学

校。志愿填报完毕交还学校，
学校负责将学生的志愿信息
输入电脑，并打印出一式两
份核对表，学生家长核对无
误后须在核对表上签字认
可，交一份给学校，另一份本
人留存。核对表交还学校后

一律不得更改志愿。若违反
操作规定，所填志愿一律无
效，并追究有关当事人责任。

在外区借读的栖霞区户
口的应届小学毕业生，于 6
月 1日 -2日在迈皋桥街 4
号 （迈皋桥中心小学内）进

行择校报名。非栖霞区户口
的借读生应在规定的时间回
户籍所在区县教育局填报择
校志愿表。已经被特色学校
录取的特长生不再参加义务
教育学位的派定和择校报
名，其他学校也不得录取。

今年，栖霞区地域内有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和南江中学两所民办初中学
校参加民办学校电脑派位。
凡报名人数超过电脑派位计
划数的，采取电脑随机派位、
等额录取新生的招生办法；

报名人数未超过电脑派位计
划数的民办学校实行全额录
取，未完成的电脑派位招生
计划可转入自主招生计划。
栖霞区教育局于 6月 24日
按照市教育局统一规定的程
序进行电脑派位。电脑派位

结束后，区教育局现场办理
民办学校录取审批手续。

此外，6月下旬小学将进
行毕业考试，7月 29日公办
初中学校学生报到，8月 1
日各初中学校张榜公布新生
录取名单。 1k23 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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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户口原则上应与

父母（法定监护人）在同一
户籍，户籍与常住地、房屋所
有权证一致。没有丧失学习
能力和自理能力的残疾儿童
为正常招生对象，升入施教
区初中学校随班就读。寄宿
制班原则上招收非本施教区

的学生，或本施教区内因家
庭原因需要寄宿的学生。

今年化工厂中学施教区
内的学生仍可在化工厂中学
和华电中学两所中学中任选
一所；烷基苯厂中学施教区
内的学生仍可在烷基苯厂中

学和仙林中学两所中学中任
选一所。化工厂中学施教区
内的学生选择到华电中学，
烷基苯厂中学施教区内的学
生选择到仙林中学，均视为
本施教区内生源。志愿一经
选定，一律不得变更。

属下面三种情况之一的
应届小学毕业生并持有相应
的证明，按正常入学办理:

1、毕业生户口随父母中
的一方在施教区常住，但父
母中的另一方是不在本市的
现役军人（含武警）、在外地

工作、务农或出国定居；父母
离异，毕业生户口随法定监
护人在施教区常住。

2、毕业生户口随爷爷、
奶奶或外公、外婆在施教区
常住的，其父母双方都是不
在本市的现役军人 （含武

警） 及公派出国工作的专
家、技术人员。

毕业生户口随父母户口
在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处
落户的，其父母双方均未购
房或未分配住房并实际常
住、户口从未迁移过的。

3、毕业生户口单立，其
父母是不在本市的现役军人

（含武警）且户口与实际居
住地一致的。

tuvbc!"

栖霞区内拆迁的毕业生

家庭，在政府指定的拆迁安
置地已购房，但因政策等原
因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
应出具相关部门证明、材料，
在拆迁安置地施教区入学；
在其他地区购房，因政策等

原因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
的，应出具相关部门证明、材
料，由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入
学；由于特殊原因尚未重新
购房，应出具相关部门证明、
材料，原则上仍在毕业生全
家原户籍所在施教区就读，

就读确有困难的，由区教育
局统筹协调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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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办法正式向社会公布后，
毕业生户口在本区内迁移
的，原则上在原户口所在施
教区就读，就读确有困难的

或由外区迁入栖霞区的，由
区教育局统筹协调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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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栖霞区就读的本区户

口应届小学毕业生于 6月 1
日前在就读小学进行升学报
名，填写报名登记表。

需要在栖霞区初中学校
借读的应届小学毕业生，须

在 6月 12日前联系好借读
学校，填写有关表格，6月

12日由借读初中学校一并
报至区教育局普教科。6月
22日，区教育局给本区的应
届小学毕业生发放《公办初
中学校义务教育学位通知
单》，并规定报到时间，逾期
不报到视为自动放弃处理。

借读学生三年后中考不得享
受热点普通高中指标生的申
报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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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学校的招生实行免

试入学的招生办法。义务教
育学位派定后，学生如有择
校需求，在栖霞区就读的本
区户口的应届小学毕业生于
6月 1日 -2日在毕业小学
领取择校志愿表，选报一所
民办学校或南京外国语学

校。志愿填报完毕交还学校，
学校负责将学生的志愿信息
输入电脑，并打印出一式两
份核对表，学生家长核对无
误后须在核对表上签字认
可，交一份给学校，另一份本
人留存。核对表交还学校后

一律不得更改志愿。若违反
操作规定，所填志愿一律无
效，并追究有关当事人责任。

在外区借读的栖霞区户
口的应届小学毕业生，于 6
月 1日 -2日在迈皋桥街 4
号 （迈皋桥中心小学内）进

行择校报名。非栖霞区户口
的借读生应在规定的时间回
户籍所在区县教育局填报择
校志愿表。已经被特色学校
录取的特长生不再参加义务
教育学位的派定和择校报
名，其他学校也不得录取。

今年，栖霞区地域内有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和南江中学两所民办初中学
校参加民办学校电脑派位。
凡报名人数超过电脑派位计
划数的，采取电脑随机派位、
等额录取新生的招生办法；

报名人数未超过电脑派位计
划数的民办学校实行全额录
取，未完成的电脑派位招生
计划可转入自主招生计划。
栖霞区教育局于 6月 24日
按照市教育局统一规定的程
序进行电脑派位。电脑派位

结束后，区教育局现场办理
民办学校录取审批手续。

此外，6月下旬小学将进
行毕业考试，7月 29日公办
初中学校学生报到，8月 1
日各初中学校张榜公布新生
录取名单。 1k23 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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